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父  張烱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協商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

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

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

（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

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

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

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

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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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項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

事項為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

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此觀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自明。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其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

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為

求保護智能障礙之被告，使輔佐人在審判中協助該弱勢被

告，以便陳述及攻擊、防禦。俾被告得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

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334號判決參照）。

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

條定有明文。又訊問被告，除有急迫情況經記明筆錄者外，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筆錄內所載

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經

記明筆錄而未錄音、錄影之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

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故

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抗辯其未有如訊問筆錄所載之陳

述時，應先予調查或調取該訊問過程之錄音或錄影帶，加以

勘驗，以判斷該筆錄所載被告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第53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原審係於111年10月19日行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處

「被告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有期

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

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

則上協商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列舉事由者，仍得上訴主張原

審協商程序不合法。

五、依據被告及輔佐人上訴意旨稱：被告屬於經濟弱勢，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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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之殘障手冊，無法明確表達，以致在協商程序中權益受

損。被告是多重障礙，有智力發展遲緩、過動症等情緒障

礙，雖有讀完高農的資源班，但是申請科大入學後並未讀完

科大。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有找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但被告無法明確表達，不能自

由陳述，原審進行協商程序不合法。

六、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別類別顯

示：「第一類【b117.1】」，鑑定日期110年7月29日、殘障

等級：輕度（見偵卷第73頁）。故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

應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該「第一類【b1

17.1】」表示為「心智商數84-70」，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

表，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

間」（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4頁），所以被告外表已成年，

但心智可能只有12至15歲。

　㈡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

個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㈢本件原審係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惟被告上訴抗辯被告協商

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本院調取原審前揭準備期日之錄音

光碟，當庭播放勘驗確認（見本院卷第232至240頁），雖然

被告當日陳述與筆錄所記載，大致相符，但是還是有小細節

出入。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在告知訴訟權利後，「法官

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

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

述」。但是經本院勘驗錄音後，發現當時對話是：

　　原審法官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代替「精神障

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當然是一種比較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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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精神障礙、身心障

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字，如果原審有問到被

告是否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被告可能就會說「有領」，原

審也就不會同意行協商程序。

　㈣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73頁），身

心障礙別類別「輕度障礙」，代號「b117.1」即為心智商數

84-70」「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

間」。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

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

　㈤經本院調查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被告先前於110年5

月18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簡稱中國附醫）門診

診斷為「F70輕度智能不足」（見本院卷第175頁），且記載

被告從國小開始接受資源班教育，最近因為身障身分而申請

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依110年5月24日中國附醫檢驗檢查報告

精神科治療表單之結論與建議：「2.注意力方面，觀察個案

對於一對一結構化的衡鑑情境表現尚可，然對於單純、重複

性的視覺刺激處理作業(CPT3)，個案表現相較於常模較難以

區辨刺激項，出現較多的遺漏反應(omission errors)，且

反應的速度較不穩定，結果仍有中等的可能性顯示個案具顯

著的注意力問題」（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2頁），上開報

告係於本案被告遭臺中市政府於110年10月21日稽查前所為

之檢查（見偵他卷第67頁），足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實

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而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問。

　㈥檢察官聲請認罪協商，原審法官退席，讓被告一個人與檢察

官自行協商程序。然被告輕微智力障礙，也沒有輔佐人及辯

護人在場，以被告的智能狀態，是否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其

法律知識程度是否能與檢察官抗衡？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

後，雖然沒有發現法官或檢察官對於被告有不當利誘或強迫

認罪之情形。但是被告所答應之條件「有期徒刑陸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

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非輕微刑度。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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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易科罰金，加上罰金20萬元，合計也要達38萬餘元，

以被告學校工友的薪資收入，竟會答應這個38萬餘元的刑

罰，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志？是否為被告周詳考慮之結果？

令人起疑。

　㈦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之後，被告表示「因為我不懂法律，不

知道要罰這麼多錢，我沒有概念，我不是讀法律的，我的月

薪才2萬多元，還有被扣罰單債務，剩下不到2萬多剩下吃飯

的錢。」，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

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

商。」（見本院第239頁以下）。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

個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

所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

七、綜上所述，原審協商程序合法性可疑，本院難以支持這是出

於被告自由意志的結論，因此被告上訴指稱「被告協商之意

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

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第3項，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於原審行認罪協

商，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黃玉齡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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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豪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父  張烱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協商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對於前項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自明。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其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為求保護智能障礙之被告，使輔佐人在審判中協助該弱勢被告，以便陳述及攻擊、防禦。俾被告得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4號判決參照）。
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又訊問被告，除有急迫情況經記明筆錄者外，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而未錄音、錄影之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故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抗辯其未有如訊問筆錄所載之陳述時，應先予調查或調取該訊問過程之錄音或錄影帶，加以勘驗，以判斷該筆錄所載被告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第53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原審係於111年10月19日行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處「被告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則上協商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列舉事由者，仍得上訴主張原審協商程序不合法。
五、依據被告及輔佐人上訴意旨稱：被告屬於經濟弱勢，有精神障礙之殘障手冊，無法明確表達，以致在協商程序中權益受損。被告是多重障礙，有智力發展遲緩、過動症等情緒障礙，雖有讀完高農的資源班，但是申請科大入學後並未讀完科大。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找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但被告無法明確表達，不能自由陳述，原審進行協商程序不合法。
六、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別類別顯示：「第一類【b117.1】」，鑑定日期110年7月29日、殘障等級：輕度（見偵卷第73頁）。故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應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該「第一類【b117.1】」表示為「心智商數84-70」，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4頁），所以被告外表已成年，但心智可能只有12至15歲。
　㈡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個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㈢本件原審係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惟被告上訴抗辯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本院調取原審前揭準備期日之錄音光碟，當庭播放勘驗確認（見本院卷第232至240頁），雖然被告當日陳述與筆錄所記載，大致相符，但是還是有小細節出入。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在告知訴訟權利後，「法官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述」。但是經本院勘驗錄音後，發現當時對話是：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懂。







　　原審法官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代替「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當然是一種比較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字，如果原審有問到被告是否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被告可能就會說「有領」，原審也就不會同意行協商程序。
　㈣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73頁），身心障礙別類別「輕度障礙」，代號「b117.1」即為心智商數84-70」「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
　㈤經本院調查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被告先前於110年5月18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簡稱中國附醫）門診診斷為「F70輕度智能不足」（見本院卷第175頁），且記載被告從國小開始接受資源班教育，最近因為身障身分而申請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依110年5月24日中國附醫檢驗檢查報告精神科治療表單之結論與建議：「2.注意力方面，觀察個案對於一對一結構化的衡鑑情境表現尚可，然對於單純、重複性的視覺刺激處理作業(CPT3)，個案表現相較於常模較難以區辨刺激項，出現較多的遺漏反應(omission errors)，且反應的速度較不穩定，結果仍有中等的可能性顯示個案具顯著的注意力問題」（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2頁），上開報告係於本案被告遭臺中市政府於110年10月21日稽查前所為之檢查（見偵他卷第67頁），足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實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而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問。
　㈥檢察官聲請認罪協商，原審法官退席，讓被告一個人與檢察官自行協商程序。然被告輕微智力障礙，也沒有輔佐人及辯護人在場，以被告的智能狀態，是否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其法律知識程度是否能與檢察官抗衡？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後，雖然沒有發現法官或檢察官對於被告有不當利誘或強迫認罪之情形。但是被告所答應之條件「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非輕微刑度。如果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加上罰金20萬元，合計也要達38萬餘元，以被告學校工友的薪資收入，竟會答應這個38萬餘元的刑罰，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志？是否為被告周詳考慮之結果？令人起疑。
　㈦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之後，被告表示「因為我不懂法律，不知道要罰這麼多錢，我沒有概念，我不是讀法律的，我的月薪才2萬多元，還有被扣罰單債務，剩下不到2萬多剩下吃飯的錢。」，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商。」（見本院第239頁以下）。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個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所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
七、綜上所述，原審協商程序合法性可疑，本院難以支持這是出於被告自由意志的結論，因此被告上訴指稱「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於原審行認罪協商，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黃玉齡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豪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父  張烱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協商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
    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
    ）、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
    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
    ）、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
    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
    ，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
    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對於前項
    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
    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
    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此觀刑事訴
    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自明。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其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
    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
    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
    ，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為求
    保護智能障礙之被告，使輔佐人在審判中協助該弱勢被告，
    以便陳述及攻擊、防禦。俾被告得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
    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334號判決參照）。
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
    條定有明文。又訊問被告，除有急迫情況經記明筆錄者外，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筆錄內所載
    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經
    記明筆錄而未錄音、錄影之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
    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故
    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抗辯其未有如訊問筆錄所載之陳
    述時，應先予調查或調取該訊問過程之錄音或錄影帶，加以
    勘驗，以判斷該筆錄所載被告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第53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原審係於111年10月19日行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處「
    被告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有期徒
    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
    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則上
    協商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列舉事由者，仍得上訴主張原審協
    商程序不合法。
五、依據被告及輔佐人上訴意旨稱：被告屬於經濟弱勢，有精神
    障礙之殘障手冊，無法明確表達，以致在協商程序中權益受
    損。被告是多重障礙，有智力發展遲緩、過動症等情緒障礙
    ，雖有讀完高農的資源班，但是申請科大入學後並未讀完科
    大。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有找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但被告無法明確表達，不能自由陳
    述，原審進行協商程序不合法。
六、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別類別顯示
    ：「第一類【b117.1】」，鑑定日期110年7月29日、殘障等
    級：輕度（見偵卷第73頁）。故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應
    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該「第一類【b117
    .1】」表示為「心智商數84-70」，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表
    ，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
    （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4頁），所以被告外表已成年，但心
    智可能只有12至15歲。
　㈡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個
    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㈢本件原審係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惟被告上訴抗辯被告協商
    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本院調取原審前揭準備期日之錄音
    光碟，當庭播放勘驗確認（見本院卷第232至240頁），雖然
    被告當日陳述與筆錄所記載，大致相符，但是還是有小細節
    出入。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在告知訴訟權利後，「法官
    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
    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
    述」。但是經本院勘驗錄音後，發現當時對話是：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懂。 
　　原審法官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代替「精神障
    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當然是一種比較
    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精神障礙、身心障礙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字，如果原審有問到被告
    是否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被告可能就會說「有領」，原審
    也就不會同意行協商程序。
　㈣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73頁），身
    心障礙別類別「輕度障礙」，代號「b117.1」即為心智商數
    84-70」「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
    。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
    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
　㈤經本院調查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被告先前於110年5
    月18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簡稱中國附醫）門診
    診斷為「F70輕度智能不足」（見本院卷第175頁），且記載
    被告從國小開始接受資源班教育，最近因為身障身分而申請
    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依110年5月24日中國附醫檢驗檢查報告
    精神科治療表單之結論與建議：「2.注意力方面，觀察個案
    對於一對一結構化的衡鑑情境表現尚可，然對於單純、重複
    性的視覺刺激處理作業(CPT3)，個案表現相較於常模較難以
    區辨刺激項，出現較多的遺漏反應(omission errors)，且
    反應的速度較不穩定，結果仍有中等的可能性顯示個案具顯
    著的注意力問題」（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2頁），上開報
    告係於本案被告遭臺中市政府於110年10月21日稽查前所為
    之檢查（見偵他卷第67頁），足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實
    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而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問。
　㈥檢察官聲請認罪協商，原審法官退席，讓被告一個人與檢察
    官自行協商程序。然被告輕微智力障礙，也沒有輔佐人及辯
    護人在場，以被告的智能狀態，是否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其
    法律知識程度是否能與檢察官抗衡？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後
    ，雖然沒有發現法官或檢察官對於被告有不當利誘或強迫認
    罪之情形。但是被告所答應之條件「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
    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非輕微刑度。如果有期
    徒刑易科罰金，加上罰金20萬元，合計也要達38萬餘元，以
    被告學校工友的薪資收入，竟會答應這個38萬餘元的刑罰，
    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志？是否為被告周詳考慮之結果？令人
    起疑。
　㈦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之後，被告表示「因為我不懂法律，不
    知道要罰這麼多錢，我沒有概念，我不是讀法律的，我的月
    薪才2萬多元，還有被扣罰單債務，剩下不到2萬多剩下吃飯
    的錢。」，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
    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商
    。」（見本院第239頁以下）。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個
    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所
    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
七、綜上所述，原審協商程序合法性可疑，本院難以支持這是出
    於被告自由意志的結論，因此被告上訴指稱「被告協商之意
    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
    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第3項，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於原審行認罪協商
，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黃玉齡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豪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父  張烱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協商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對於前項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自明。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其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為求保護智能障礙之被告，使輔佐人在審判中協助該弱勢被告，以便陳述及攻擊、防禦。俾被告得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4號判決參照）。
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又訊問被告，除有急迫情況經記明筆錄者外，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而未錄音、錄影之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故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抗辯其未有如訊問筆錄所載之陳述時，應先予調查或調取該訊問過程之錄音或錄影帶，加以勘驗，以判斷該筆錄所載被告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第53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原審係於111年10月19日行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處「被告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則上協商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列舉事由者，仍得上訴主張原審協商程序不合法。
五、依據被告及輔佐人上訴意旨稱：被告屬於經濟弱勢，有精神障礙之殘障手冊，無法明確表達，以致在協商程序中權益受損。被告是多重障礙，有智力發展遲緩、過動症等情緒障礙，雖有讀完高農的資源班，但是申請科大入學後並未讀完科大。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找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但被告無法明確表達，不能自由陳述，原審進行協商程序不合法。
六、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別類別顯示：「第一類【b117.1】」，鑑定日期110年7月29日、殘障等級：輕度（見偵卷第73頁）。故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應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該「第一類【b117.1】」表示為「心智商數84-70」，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4頁），所以被告外表已成年，但心智可能只有12至15歲。
　㈡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個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㈢本件原審係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惟被告上訴抗辯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本院調取原審前揭準備期日之錄音光碟，當庭播放勘驗確認（見本院卷第232至240頁），雖然被告當日陳述與筆錄所記載，大致相符，但是還是有小細節出入。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在告知訴訟權利後，「法官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述」。但是經本院勘驗錄音後，發現當時對話是：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懂。







　　原審法官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代替「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當然是一種比較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字，如果原審有問到被告是否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被告可能就會說「有領」，原審也就不會同意行協商程序。
　㈣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73頁），身心障礙別類別「輕度障礙」，代號「b117.1」即為心智商數84-70」「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
　㈤經本院調查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被告先前於110年5月18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簡稱中國附醫）門診診斷為「F70輕度智能不足」（見本院卷第175頁），且記載被告從國小開始接受資源班教育，最近因為身障身分而申請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依110年5月24日中國附醫檢驗檢查報告精神科治療表單之結論與建議：「2.注意力方面，觀察個案對於一對一結構化的衡鑑情境表現尚可，然對於單純、重複性的視覺刺激處理作業(CPT3)，個案表現相較於常模較難以區辨刺激項，出現較多的遺漏反應(omission errors)，且反應的速度較不穩定，結果仍有中等的可能性顯示個案具顯著的注意力問題」（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2頁），上開報告係於本案被告遭臺中市政府於110年10月21日稽查前所為之檢查（見偵他卷第67頁），足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實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而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問。
　㈥檢察官聲請認罪協商，原審法官退席，讓被告一個人與檢察官自行協商程序。然被告輕微智力障礙，也沒有輔佐人及辯護人在場，以被告的智能狀態，是否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其法律知識程度是否能與檢察官抗衡？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後，雖然沒有發現法官或檢察官對於被告有不當利誘或強迫認罪之情形。但是被告所答應之條件「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非輕微刑度。如果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加上罰金20萬元，合計也要達38萬餘元，以被告學校工友的薪資收入，竟會答應這個38萬餘元的刑罰，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志？是否為被告周詳考慮之結果？令人起疑。
　㈦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之後，被告表示「因為我不懂法律，不知道要罰這麼多錢，我沒有概念，我不是讀法律的，我的月薪才2萬多元，還有被扣罰單債務，剩下不到2萬多剩下吃飯的錢。」，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商。」（見本院第239頁以下）。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個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所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
七、綜上所述，原審協商程序合法性可疑，本院難以支持這是出於被告自由意志的結論，因此被告上訴指稱「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於原審行認罪協商，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黃玉齡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豪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父  張烱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第一審協商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1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同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法院協商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之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程序之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同法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對於前項但書之上訴，第二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應將原審判決撤銷，將案件發回第一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自明。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其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係為求保護智能障礙之被告，使輔佐人在審判中協助該弱勢被告，以便陳述及攻擊、防禦。俾被告得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4號判決參照）。
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又訊問被告，除有急迫情況經記明筆錄者外，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而未錄音、錄影之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故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抗辯其未有如訊問筆錄所載之陳述時，應先予調查或調取該訊問過程之錄音或錄影帶，加以勘驗，以判斷該筆錄所載被告之陳述得否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第539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原審係於111年10月19日行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處「被告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則上協商判決不得上訴，但有列舉事由者，仍得上訴主張原審協商程序不合法。
五、依據被告及輔佐人上訴意旨稱：被告屬於經濟弱勢，有精神障礙之殘障手冊，無法明確表達，以致在協商程序中權益受損。被告是多重障礙，有智力發展遲緩、過動症等情緒障礙，雖有讀完高農的資源班，但是申請科大入學後並未讀完科大。被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找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但被告無法明確表達，不能自由陳述，原審進行協商程序不合法。
六、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別類別顯示：「第一類【b117.1】」，鑑定日期110年7月29日、殘障等級：輕度（見偵卷第73頁）。故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應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該「第一類【b117.1】」表示為「心智商數84-70」，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4頁），所以被告外表已成年，但心智可能只有12至15歲。
　㈡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個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㈢本件原審係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惟被告上訴抗辯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本院調取原審前揭準備期日之錄音光碟，當庭播放勘驗確認（見本院卷第232至240頁），雖然被告當日陳述與筆錄所記載，大致相符，但是還是有小細節出入。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在告知訴訟權利後，「法官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述」。但是經本院勘驗錄音後，發現當時對話是：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懂。 
　　原審法官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代替「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當然是一種比較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字，如果原審有問到被告是否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被告可能就會說「有領」，原審也就不會同意行協商程序。
　㈣被告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73頁），身心障礙別類別「輕度障礙」，代號「b117.1」即為心智商數84-70」「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
　㈤經本院調查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被告先前於110年5月18日，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簡稱中國附醫）門診診斷為「F70輕度智能不足」（見本院卷第175頁），且記載被告從國小開始接受資源班教育，最近因為身障身分而申請到學校工友的工作。依110年5月24日中國附醫檢驗檢查報告精神科治療表單之結論與建議：「2.注意力方面，觀察個案對於一對一結構化的衡鑑情境表現尚可，然對於單純、重複性的視覺刺激處理作業(CPT3)，個案表現相較於常模較難以區辨刺激項，出現較多的遺漏反應(omission errors)，且反應的速度較不穩定，結果仍有中等的可能性顯示個案具顯著的注意力問題」（見本院卷第211頁至第212頁），上開報告係於本案被告遭臺中市政府於110年10月21日稽查前所為之檢查（見偵他卷第67頁），足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確實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而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問。
　㈥檢察官聲請認罪協商，原審法官退席，讓被告一個人與檢察官自行協商程序。然被告輕微智力障礙，也沒有輔佐人及辯護人在場，以被告的智能狀態，是否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其法律知識程度是否能與檢察官抗衡？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後，雖然沒有發現法官或檢察官對於被告有不當利誘或強迫認罪之情形。但是被告所答應之條件「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非輕微刑度。如果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加上罰金20萬元，合計也要達38萬餘元，以被告學校工友的薪資收入，竟會答應這個38萬餘元的刑罰，是否真的出於自由意志？是否為被告周詳考慮之結果？令人起疑。
　㈦經本院勘驗原審錄音之後，被告表示「因為我不懂法律，不知道要罰這麼多錢，我沒有概念，我不是讀法律的，我的月薪才2萬多元，還有被扣罰單債務，剩下不到2萬多剩下吃飯的錢。」，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商。」（見本院第239頁以下）。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個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所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
七、綜上所述，原審協商程序合法性可疑，本院難以支持這是出於被告自由意志的結論，因此被告上訴指稱「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1項但書、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忠義於原審行認罪協商，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志通
                                      法　官  黃玉齡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宛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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